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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相关事项的问询函》所涉相关事宜的专项核查意见 

致：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帆股份”）的委托，就力帆股份拟终止前期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事宜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力帆股份

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99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要求力帆股份就拟终止前期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事宜进行核查，并由独立董事、监事会、保

荐机构及律师发表意见。现本所就《问询函》所涉之法律问题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如下： 

一、 公告显示，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7 月 6 日、2018 年 12 月 17 日和 2019

年 4 月 16 日三次使用募集资金合计 4.49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请公司逐一列

示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4.49 亿元的具体用途及实际流向。 

1、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

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7,892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经核

查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该部分资金主要用途为 2 亿元兑付承兑汇票、1.57

亿元支付承兑汇票保证金、0.13 亿元支付货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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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

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经核

查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该部分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为约 800 万元支付银行贷款

和融资利息、其余款项支付生产经营相关费用。 

3、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该部分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为约 4,000 万元支付货

款、约 1,200 万元支付融资租赁租金及利息、其余款项支付生产经营相关费用等。 

二、 公告显示，在前期三笔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4.49 亿元中，

3.79 亿元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到期，另有 1,000 万元和 6,000 万元分别将于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4 月到期，上述三笔资金均未归还。请公司：（1）明确说明

是否无法归还已到期的 3.79 亿元资金及具体原因；（2）明确说明当前是否存在

无法及时偿还未到期的 7,000 万元资金的情形及具体原因；（3）核查是否存在募

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并说明事件相关责任人；（4）

补充披露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补救及整改措施。 

1、明确说明是否无法归还已到期的 3.79 亿元资金及具体原因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目前资金流动性偏紧，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国内）的货币资金总额为 532,582.68 万元，其中受限资金总额为 423,927.13

万元。同时，公司生产经营还需要一定的流动资金周转，短时间内无法筹集大额

资金；此外，公司新增融资较为困难。故此，公司无法在短期内归还上述 3.79

亿元募集资金。 

2、明确说明当前是否存在无法及时偿还未到期的 7,000 万元资金的情形及

具体原因 

目前，公司闲置募集资金（合计）7,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到期。

从目前公司资金情况来看，若金融政策和公司经营情况等不发生重大变化，到期

归还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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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是否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并说

明事件相关责任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上述 4.49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资金用途主要为兑付承兑汇票、支付承兑汇票保

证金、支付货款和生产经营相关费用等，不存在被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等违法

违规情况。 

4、补充披露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补救及整改措施 

鉴于公司目前资金紧张，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9 年 7 月 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同意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的“汽车新产品研发”募投项目，

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无法按时归还募集资金进行补救，该事项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外，公司现任董事会和管理层在积极地探讨解决上述募集资金归还问题的

方法，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处置闲置资产、加速应收账款的催收、新增银行

授信等方式获得流动资金，优先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及融资情况，公司无法及

时将暂时补流的资金归还至原募集资金账户；不存在募集资金被直接或间接挪

用、占用等违法违规情形；供公司现任董事会和管理层在积极地探讨解决上述募

集资金归还问题的方法。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三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